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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简报组         2018年7月16日 

7月16日下午,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分组审议《湖

南省物业管理条例(草案·三次审议稿)》。第一组由王刚委员召

集,胡伯俊秘书长,谢卫东、蔡建和、蒋洪新、肖国安、石潇纯、刘尧臣、

张云英、段林毅委员先后发言,列席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李兰也发

了言。

胡伯俊秘书长说,这次会议是第三次审议,赞成提交会议表

决。第二稿审议的时候提的一些意见和建议,第三稿已经做了修

改,没有更多新的意见。有一个问题想请再斟酌一下,第二章关于

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中,对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物业管理区划

分别由物业所在地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……这里面有县,有市、区,

但没有自治州,条例后面又有自治州,建议在一个条例中首尾表述

要一致。第14页第33条“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备案前,应当按照

物业建筑安装总造价百分之三的比例向设区的市县……”这里,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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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区又没有了,跟县市区表达不一致,是不是城市区没有这个权

利? 第25页第58条“设区的市、自治州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应当

采取措施”,自治州也放进来了。第26页,61、64条也涉及到这方

面内容。

谢卫东委员说,物业管理条例确实非常重要,关系到千家万户

和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。条例草案经过几次审议,章节和内容

已比较成熟,赞同提请本次会议表决。建议:1、第4条规定“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的物业管理活动的监

督管理工作”,同时规定了六项职责,这些主管部门能不能明确出

来? 现在不知道到底是哪些部门管这些事? 一个法规,行政主管

部门如果不明确,就难以落实法定的责任。条例第六章第59条也

列了一些,共有八个部门,是部门监管,并没有完全明确是物业管

理活动的主管部门,这里能不能明确出来哪几个主要的,有必要落

实部门的责任。包括这一条的最后一句话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

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……”到底是哪一个部门? 第

四项处理物业管理中的投诉,业主委员会到哪里投诉? 这是一个

缺失。2、第13条关于业主大会的召开、筹备、组成。一个小区要召

开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,现在一个小区少的有几百户,多的上

千甚至上万,召开业主大会在实际工作中能不能实行得了? 这么

大规模,小区的配套用房肯定是不可能建有这么大一个大会堂。

业主大会在实际当中是不可行的。现在草案里面有一个办法,经

业主大会同意可以搞业主代表大会。因此,建议就规定搞业主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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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大会,业主代表大会在实际工作中具有可操作性。3、第15条第

五项关于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津贴。应该给业主委员会发放津贴,

而不是可发可不发。要做好这项工作,必须加大业主委员会的责

任,同时也相应给予一定的津贴。小区物业管理,业主委员会工作

量很大,不给一点报酬,不给激励措施,愿意干的人不会多,即使干

也不会尽心尽力。建议要给予明确,应当给予津贴,有利于物业管

理。

蔡建和委员说,出台物业管理条例很有必要,现在小区管理是

城市管理、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,有很多不稳定、不和谐因素都

与物业管理有关。建议:1、第18条对业主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明

确相应的资格条件。一个小区少则千把人,多则上万人,实质上业

主委员会的政治素质怎么样? 服务精神怎么样? 是不是公道正

派? 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至关重要。应该像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

一样,要明确资格条件,而且要开出负面清单,反党、反政府、反社

会的,应该要把他们剔除,有种种劣迹的人员,不能作为业主委员

会成员。业主委员会组成应该由社区的党组织来进行审查。2、根

据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精神,要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,

要在街道社区党组织的指导之下,建立小区党组织。党组织要起

到宣传党的政策、协调关系的作用。最近到长沙市做了一些调研,

岳麓区在小区建立了党支部,党支部在小区发挥了很多好的作用。

3、小区要留足公共面积,满足老人的日间照料和儿童放学以后的

活动空间,增强小区的和谐,提升楼盘的品质。表面上是掏出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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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没有卖钱,实际上反而提升了楼盘的价格,是很有好处的。所

以不管多大楼盘,最低不低于80平方米的要求太低。凡属大中型

楼盘都应该根据业主的需要,预留足够的公共面积。

蒋洪新委员说,除了业主委员会之外,建议在条例中设立一些

东西,比如党支部,要倡导一种文化,就是积极向上的文化观念。

现在湖南师大做的就是通过社区学院的建立,把学院建到社区。

另外,万一出现矛盾,业主和物业委员会或者是跟物业公司的矛

盾,找谁? 虽然有监督管理,但是监督管理以后,写了很多部门,具

体找谁? 一定要公布,必须找得到人,要在显著的位置公示,要写

具体。比如说出现紧急情况,第55条应急维修,业主、业主委员会

和物业服务企业应该立即组织应急维修,谁维修? 到底是大家凑

钱出,还是物业公司出? 物业委员会的成员是谁给钱? 另外,物业

公司与周边水电部门出现矛盾,业主受苦,经常停水、停电,由谁来

把关? 条例实施后,由谁来解释,谁来负责,应该完善。

肖国安委员说,这次是第三审,已经比较成熟了,同意通过。

建议:1、三个主体的责任明确和权利的明确比上一稿要好很多。

政府及其部门,这是一个主体,它的职责在哪里? 它做什么? 第二

个是业主、业主大会或者业主代表会议,以及业主委员会实际上是

一个主体,也可以分为三个主体。第三个是物业公司,可以进一步

明确这些主体的职责。2、关于第25条前期物业服务企业的选聘,

应加两条:一是由建设单位选聘,改为公开招聘;二是提交政府部

门备案。3、第41条规定“业主欠缴物业服务费的……可以依法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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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”。但又明确了禁止性的催交行为,能否明确一些可以催交的形

式。4、第49条关于依法养犬、文明养犬问题,第二款只限制了对环

境的影响,建议增加一款规定,即养犬以后,要对它进行安全防护。

如果造成了人身伤害的,要负起法律责任。

石潇纯委员说,同意表决通过。建议:1、将业主委员会按劳取

酬写入条例。事实上现在的业主委员会有的也是拿了钱的,本来

也是理所应当,因为他付出了劳动。但如果不写入条例,一方面他

拿的心里不坦然,另一方面,其他业主以其拿钱说事。如果有法律

条款明确规定,将业主委员会按劳取酬写入条例,大家都好说。2、

小区里边有一些经营性的收入,以及广告收入,这些收入应该是属

于全体业主的。业主委员会也好,物业也好,只是一个代管机构,

代管、代用都可以,但要信息公开、财务公开,业主知道钱是用在自

己头上,矛盾也就少了。3、要投诉有门。要明确一个协调处理业

主与物业管理部门之间矛盾的主管部门。

刘尧臣委员说,同意提交表决,建议:1、第14条(五):“确定首

次业主大会会议表决规则”,筹备组确定表决规则是不准确的,业

主大会的表决规则应当由业主大会通过,筹备组应该提出规则(草

案)。2、业主代表大会在人数比较多的物业区域难以运行。建议

对设立业主代表会议做进一步规定,如明确多少业主以上的应当

设立业主代表会议,并对业主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办法作原则规

定。3、第41条业主欠交物业服务费的,物业服务企业可以依法催

交,下面接着规定不得采取什么措施,这段话给人的感觉是倾向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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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业主不交物业费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。对不交物业服务费的还

是要有一些严厉措施,不然不单单损害物业企业的利益,实际上也

侵害了其他业主的利益。建议修改补充为:“业主欠交物业管理费

的,物业服务企业依照有关规定采取通知提醒、上门敦促、在一定

范围公示或者将将信息交有关机构纳入社会信用信息系统等措施

依法催交。”

张云英委员说,建议:1、第16条关于业主召开大会,业主集中

开会比较难,不太现实。第7页第二段业主大会需要投票表决的,

业主要委托代理人表决的,应该用现在的技术平台表决更切实际。

业主委托投票应为辅。对于有一些故意不交,拖欠物业费的,可否

让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承诺,违约不交的要加收滞纳金。2、第66

条关于物业服务企业拒不移交有关资料和财务的问题。“无正当

理由”很难约束,执行起来很难,建议改写为“不可抗拒的原因外”,

不能移交的都应该要负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,要不然业主还是处

于弱势地位,正当权益保障不了。不保管好就是要承担处罚后果。

段林毅委员说,一是赞同这次会议交付表决。二是建议对第

49条做进一步修改完善。现在养宠物越来越多,但是宠物有人爱

也有人受害,还要增加一些限制性的条款。比如犬只不单单是养

犬、养狗,养宠物还有养猫的。西方养宠物住的是低矮的别墅,我

们住的是高层,30几楼电梯房,如果有十户养狗的,日子怎么过?

要从实际出发,进一步明确宠物管理办法。

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李兰说,建议:1、第16条,明确业主大会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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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结果生效的方式。是业主大会半数以上通过有效,还是三分之

二业主同意生效,还是全体业主同意生效。2、第54条第三款,建议

修改利用业主交存的专项维修资金购买国债的内容,应当经业主

大会同意,没有成立业主大会的,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总面积三

分之二以上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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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组出席情况

缺席7人:王善平 肖红林 邹学校 宋智富 张 勇

袁运长 童小娇

抄送:省委常委,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,副省长

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列席人员

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

省政府办公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政府法制办 (印180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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